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市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完成《湘潭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该规划历经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审查审核等程序，已由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复。现将规划主要内容及批复公布如下：
一、规划期限和范围：
1.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中期至 2030 年，远期展望至 2035 年。基准年为 2020 年
2.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湘潭县行政辖区内全部区域，包括易俗河、谭家山、 
中路铺、白石、茶恩寺、河口、射埠、花石、青山桥、石鼓、云湖桥、 
乌石、石潭、杨嘉桥 14 个镇，分水、锦石、排头 3 个乡。国土总面积 2136.83 平方千米。
规划主要内容：

（一） 规划愿景与修复目标 
1.规划愿景 
到 2035 年，通过大力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县森林、河湖、 
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 
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态稳定性明显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 
良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 
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 
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 
 2.修复目标 
（1）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 
构建城乡水陆统筹生态修复新模式，以河湖库保护性开发、岸线 
保护性修复、水环境治理与流域国土开发格局优化为主抓手，重点实 
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矿山生态修复、河湖水系生态综合治理、 
农田生态修复、海绵城市建设等工程，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联通 
度，推进城乡山、林、田综合整治与河湖库岸线保护，完善生态安全 
屏障体系，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使自 
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产品供给能力不断优化。 
（2）构建绿色生态格局 
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人与城市和生态共荣共生，以优质的自然环境条件支撑促进湘潭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巩固矿山生态环境质量 
统筹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强化在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巩固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引导矿山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 
面启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核查，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分类分策因地制 
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在建或新建矿山全面建成绿色矿山。 
（4）提升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以全面服务湘潭县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国土进行综合整治，改 
善生态环境，筑牢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注重不同地区生态自然本底特 
征的保护，不同类型生态空间特色与差异修复，空间生态风貌的独特 
特征维护，从而全面提高县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 
（5）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坚持以生态保护和自然修复为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以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重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强化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推动城市碳汇中心和城郊生态屏障建设，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碳捕捉和微气候调节能力，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6）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统筹推进城市海绵生态建设，促进城市绿地系统分布更加均衡， 
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景观更加优美，人居环境舒适。努力 
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生态环境，开启高水平推进新时 
代美丽城镇建设新篇章。 
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统筹农用地整理、乡村生态保 
护修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助力乡村振兴。系统整合土地、农 
业、环境、水利、文化等相关部门资源，丰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容， 
提升项目质量，推进项目实施，加强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到规划 
期末，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二） 规划指标 
1.近期（2021-2025 年）规划指标 
到 2025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修复和治理 
工程成效显著；对认定为“散乱污”的生产企业分类实施关停取缔、 
整合搬迁、整改提升等措施，对在生产矿山及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 
水生态系统持续好转，森林覆盖率达到 49%，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占 
地表水比例 100%。 
2.远期（2026-2035 年）规划指标 
到 2035 年，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合理开发模式，自然 
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基本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一体的生 
态网络，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和谐、安全、高效、协同、 
美丽”的国土空间新格局基本构建。

（三） 总体布局 
1.生态修复格局 
在构建规划区潜在生态网络的基础上，结合湘潭县自然资源现状，梳理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中的问题，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角度，构建了“一心两屏四廊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 
“一心”即长株潭生态绿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提 
升生态绿心地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水源保护、 
固碳释氧、调节气候 6 大生态服务功能，共护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 
心，发挥生态绿心地区的生态屏障和生态服务功能。 
“两屏”即晓霞山、隐山—昌山生态屏障区。通过系统的国土综 
合整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强化其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 
生物多样性功能，筑牢以晓霞山、隐山—昌山为主的东西两翼生态屏 
障。 
“四廊”即涓水、涟水、紫荆河、朝阳渠生态涵养走廊。严格水 
域岸线等生态空间管控，构建形成连通山水、功能复合的绿色生态廊 
道。 
“多点”即重要水源保护地、重要湿地、重要生态修复区。即石 
鼓镇铜梁水库、谭家山石坝口水库、乌石联塘水库、中路铺水库、易 
俗河饮用水保护区等重要水源保护地与寻笔港、唐家湖重要湿地及谭 
家山、石潭、杨嘉桥、龙口等矿山生态修复区等重点生态功能斑块， 
共同形成全域点、线、面结合的生态格局。 
2. 生态修复分区 
基于生态系统受损、退化和破坏程度及生态修复价值和潜力的综 
合评价，明确湘潭县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分别为涟水-乌 
石峰矿山修复生态修复区、紫荆河-金霞山城镇生态修复区、涓水流 
域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修复区、晓霞山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修复区。

（四） 重点修复任务 
依托湘潭本地资源禀赋，结合当地生态系统受损退化程度及其与 
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关系，确定主要生态修复任务。 
1. 生态空间 
（1）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落实湘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边界，守 
住自然生态本底，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格局。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 
复统筹协调机制，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落实 
最严格的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制度，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生态 
活动。到 2035 年，全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7243.13 公顷，自然保护 地面积 5735.78 公顷。 
（2）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优化全县森林资源结构，坚持因地制宜，推进宜林荒山、疏林地、 
无立木林地和未成林地的绿化建设。科学有序推进退化林修复。到 
2035 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9%以上，森林蓄积量、森林碳密度、总碳储量全面增长，森林质量稳步提升，生态状况进一步改善，森林碳汇等生态功能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 
（3）开展水环境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品质 
大力开展河道疏浚，清理河道及河岸垃圾，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河流两岸沿河道路，新增污水管网并进行植被恢复，实现两岸生 
态防护。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针对流域河道淤塞，沿河两岸河 
23堤崩塌以及河岸裸露地表进行治理，将裸露地表进行复绿，改善水生 
态环境。推进排水渠清淤整治，对沿线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区域生态 
景观协调性。 
（4）加强水域岸线保护，不断巩固清理整治成效 
严格管控可能影响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项目建设和 
活动，禁止围湖造地，有序实施退地退圩还湖。加强湖区采砂管理，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持续规范推进湖泊“清四乱”（乱占、乱采、 
乱堆、乱建），常态化开展塑料垃圾清理，不断巩固清理整治成效。 
（5）实施湿地保护修复，提升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湿地自然生境及重要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恢复，促进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稳步提升。完善 
卫星遥感监控体系，强化湿地监督检查，依法坚决制止围垦占用、巧 
立名目侵占湿地行为，对有条件恢复的湿地要加快退养还滩、还湿。 
（6）增强生境连通性，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体系 
通过绿环、绿带、绿廊与大尺度开敞空间相连通，增强生境斑块 
的连通性，保障生物觅食、活动和迁徙廊道畅通，加强山脉、水系、 
骨干路网等生物廊道的保护修复及连通性，提升生物多样性支撑能力， 
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体系。 
2. 生产空间 
（1）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以削减土壤和水环境农业面源污染负荷、促进土壤质量和水质改 
善为核心，支持使用有机肥料、绿色农药，持续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引入环境容量指标体系，对全县和 
各区域农业生产所需各类资源实施投入总量定额控制，系统实现源头 
减量、总量控制的目标。实施农田污染防治，综合运用调整种植结构、 
生物移除等措施，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到 2035 年，农业面源 
污染得到控制，全面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 
（2）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治理，健全管护网络 
严肃查处非法围垦河道及向河道排放污、废水，倾倒废弃物行为， 
持续推进河道清淤、岸坡整治、水系连通，加快农村生态河道建设， 
逐步消除黑臭河道，建立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机制，健全管护网络，落 
实管护经费，全面推行河道、交通、绿化、垃圾、公共设施“五位一 
体”综合管护模式。 
（3）推进土地多功能利用，发挥综合效益 
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产业融合、产村融合，培育和发 
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充分发挥耕地优质的农产品生产、 
科普教育、休闲体验、文化创意及景观等多元功能和多重价值，构建 
多功能复合的现代农业。 
（4）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减少土地压占与景观破坏，恢 
复矿山自然生态功能，推进土地复垦，恢复矿区植被，全面遏制矿山 
水土流失给群众带来的严重生活影响。创新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 
努力实现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和区域生态环境的全面恢复。推 
25进绿色矿山建设，确保在建或新建矿山达到绿色矿山要求。到 2035 
年底全县生产矿山全部关停并全面实施生态修复，未治理废弃矿山全 
部实现“销账归零”。 
（5）强化规划管控，开展生态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生态型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格 
局，构建耕地质量、数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新格局。推进农用 
地、建设用地综合整理，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乡村历史文化保护，推 
进新型绿色产业发展，全面提升自然和人文景观功能，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到 2035 年，全县推进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促进乡村振兴。 
3. 生活空间 
（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水美乡村 
全面建立户投放——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的垃圾处置体系，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各地积 
极探索农村有机垃圾就地生态处理。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严禁城市污染、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因地制宜确定生活污水治理方式和处理技术，结合农田灌溉回用、环境景观建设等推进水资源与养分资源循环利用，建设水美乡村。 
（2）保护城镇生态廊道，构建完整城镇生态网络格局 
结合城市更新，充分利用城市拆违腾退地、边角地、废弃地、闲 
置地以及道路两旁等绿化空间，见缝插绿和垂直绿化，优化街区生态， 
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推进生态绿心等绿地建设，打造生态化水利 
工程、市政工程，依托现有山水脉络，保护现有生态廊道，构建完整 
连贯的城乡绿地系统。 
（3）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开展城市易涝区治理，合理布局雨水蓄渗空间，完善城市地下排 
水管网管廊，加强城市河湖水系清淤整治与连通，提升城市治涝能力， 
推广建设海绵城市。2025 年前，重点完成现有防洪保护圈的闭合和 
达标建设。至 2035 年，基本建成与湘潭县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城乡一 
体、洪涝兼治、安全可靠、水岸生态、人水和谐、管理智慧，具有韧 
性的现代化防洪除涝保障体系。 
（4）加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围绕海绵型建筑与小区、海绵型道路与广场、海绵型公园与绿地、 
水系整治与生态修复、内涝治理、管网建设、雨水收集利用、防洪等 
多个领域，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全面加快海绵城市建设进度， 
大力提升湘潭县防洪排涝能力及地下空间建设水平，新建城市扩展区 
按海绵城市打造，切实改善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 
（5）强化资源环境底线约束，强化城市内涵 
加强水资源节约利用，优化生态用水结构和生态功能空间。加强 
对城市山体自然风貌的保护，修复城市受损山体，恢复山体原生植被； 
加强城镇环境治理，推进点源、面源、内源污染的综合治理，强化滨 
水空间生态修复；强化城镇内部生态空间管控，提高城市自然灾害防 
御能力。 
（五）重点修复工程 
针对湘潭县生态重要性与生态问题空间特征，结合流域生态地理 
单元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规划期内，在四大生态修复分区部署 9 类重点工程。 
1.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重点工程 
工程近期涉及湘潭县域 17 个乡镇，主要包括动物、植物、微生 
物等，涉及森林、水域、湿地等区域。 
综合考虑自然生态、交通资源要素，结合湘潭县实际，整合形成 
三大类重要生态廊道，即山脉生态廊道、水系生态廊道和重要节点生 
态廊道。以生态廊道串联山、林、田等生态斑块，构建多尺度镶嵌融 
合的生态网络体系。 
2.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工程近期涉及湘潭县 14 个乡镇，包括白石镇、分水乡、河口镇、 
花石镇、排头乡、青山桥镇、射埠镇、石潭镇、谭家山镇、乌石镇、 
杨嘉桥镇、易俗河镇、云湖桥镇、中路铺镇。 
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消除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通过 
综合修复治理工程，恢复矿山生态；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应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要 
求，采用环境友好型开发利用方式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系统，加强矿 
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通过打造绿色矿山，实现可持续发展。 
3.河湖水系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近期涉及湘江、涟水、涓水流经的区域，中远期涉及苍冲河 
流域。 
修复受损的水体系统的生物群体及结构，重建健康的水生生态系 
统，修复和强化水体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使生态系统实现整体协调、 
自我维持、自我演替的良性循环。主要通过河道整治、生态护岸、水 
生植物修复、人工湿地等工程措施，修复水文过程的完整性，改善水 
质、修复水空间及生物廊道连通性，实现河流生态修复。 
4.农田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工程近期涉及易俗河镇、河口镇、谭家山镇、云湖桥镇、中路铺 
镇、排头乡、杨嘉桥镇、石潭镇、花石镇、白石镇，中远期涉及其他 
污染耕地区域、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区域。 
以优化耕地布局、提高耕地质量、防治土壤污染、改善农田生态 
为重点，因地制宜建设农田面源污染综合防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工程，实施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行动。积极开展农用地整理，实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 
现有耕地提质改造，积极开展水田、旱地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内部 
连通性恢复建设，保持和增强耕地生态功能，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5. 海绵城市建设重点工程 
工程近期涉及湘潭县中心城区，主要包括老城区雨污分流系统改 
造、城区防洪排涝、紫荆湖城市防洪调蓄、西城区和东城区雨水排水 
渠、天易大道至凤凰东路污水干管工程。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生态功能修复、 
居住社区建设、地下空间开发等工作，提高内涝预防能力，消除内涝 
点、黑臭水体，构建蓝绿交织的雨洪蓄滞与净化体系。 
6.森林生态系统修复重点工程 
工程中远期涉及湘潭县域 17 个乡镇，主要包括森林公园范围、 
公益林等涉及乡镇。以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绿化惠民效益提升为目标，全面保护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对区域内所有天然林实行严格保护，提升生态安全屏障质量。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封山育林，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调整树种结构，加强低效林改造、退化林修复，改善林分质量。 
7. 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移民工程 
工程中远期涉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并将此项工程做成扎扎实实的惠民工程，在 有效保护生态的同时，使生态脆弱地区的群众快速摆脱贫困。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要因地制宜、宜封则封、宜造则造；要对移民区现有林木加大保护力度，四旁树要登记造册，确定专人管护，对已退耕还林地，要安排人员专职管制。 
8.城区绿色空间扩容工程 
工程中远期涉及湘潭县易俗河镇。通过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织补，满足居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腾退还绿，拆除违法建设，清退工厂、出租大院，坚定地把土地留给绿色；通过健县域绿色空间体系，加强大尺度绿化、城市绿道、口袋公园、绿地等各类型、各区域生态空间集中连片、互连互通，完善绿色空间结构，打造互联互通的休闲游憩体系。 
9.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中远期涉及云湖桥镇、射埠镇。以优化耕地布局、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为重点，统筹推进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进行生态型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结构布局，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保持乡村自然景观和农村风貌。 
（六）时序安排 
依据生态安全格局三级管控要求的差异，结合生态系统退损程度 
及修复潜力，明确生态修复的优先序，区分轻重缓急、坚持远近结合， 
合理部署各项生态修复任务。 
1.2021-2025 年项目安排 
近期对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底线生态安全格局、重要生 
态廊道等生态安全关键区域进行优先修复，重点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农田生态修复、重要河湖湿地修复治理和拆违腾退用地生态修复。 
2.2026-2035 年项目安排 
根据年度资金安排情况，优先在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内进行项目选 
址，原则上省以上投资生态修复项目必须在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内。 
